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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的更正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12 月 27

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了《第三届董

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148）。经事后审查发现，该决议

公告中回避表决情况统计披露有误，现对相关内容进行更正（更正后的内容以加

粗表示）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更正前的内容 

“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”中的内容： 

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签订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经审议，董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与北京睿昇精机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、沈阳

睿昇精密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合称“睿昇公司”）签订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，

睿昇公司接受公司的代工订单，向公司供应半导体设备零配件，有利于保障公司

半导体设备零配件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，加速推动公司半导体精密零部件事业

的发展，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目标；且本次交易公平公正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签订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，保荐机构对

本议案已发表相关意见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



签订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9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，获全票通过。 

二、更正后的内容 

“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”中的内容： 

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签订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经审议，董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与北京睿昇精机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、沈阳

睿昇精密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合称“睿昇公司”）签订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，

睿昇公司接受公司的代工订单，向公司供应半导体设备零配件，有利于保障公司

半导体设备零配件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，加速推动公司半导体精密零部件事业

的发展，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目标；且本次交易公平公正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签订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，保荐机构对

本议案已发表相关意见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

签订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8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，回避票 1 票，董事

姚力军先生回避表决，获参与表决的董事全票通过。 

 

除上述更正内容外，原公告中的其他内容不变。公司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

编制和审核工作，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不便，公司深表歉意并敬请谅解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 12 月 29 日 


